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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3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深圳燃气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7   

债券代码：113067         债券简称：燃 23 转债 

 

深圳燃气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至 5%权益变动 

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希望”） 

持有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燃气”或“公司”）股份数

量从 155,342,568 股减少至 141,485,868股，和其一致行动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希望集团”）合计持有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5.10%减少至 5.00%

（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,350,973股），不再是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1.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 103,431.3725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支路新希望集团大厦 2 楼 216

号 

法定代表人 李建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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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58575152X0 

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 2011-11-17 

经营范围 饲料研究开发；批发、零售：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、百货、

针纺织品、文化办公用品（不含彩色复印机）、建筑材料（不

含化学危险品及木材）、农副土特产品（除国家有专项规定

的品种）、化工产品（除化学危险品）、机械器材；投资、

咨询服务（除中介服务）【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】 

 

2.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 320,000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45号 

法定代表人 刘永好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2018938457 

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 1997-01-09 

经营范围 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产业基地开发建设；生态资源开发；

菜蓝子基地建设；饲料，农副产品（除棉花、烟叶、蚕茧、

粮油）的加工、仓储、销售；高新技术的开发，销售化工

原料及产品、建筑材料（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，普通

机械，电器机械，电子产品，五金，交电，针纺织品，文

化办公用品；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及本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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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，仪器仪表，机械设备，零配

件和相关技术的进口，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；商务服

务业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2024 年 5月 25 日至 2024年 7月 10日，南方希望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

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,856,7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8%。

本次减持完成后，南方希望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合计在上市公司

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的比例降低至 5.00%。权益变动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变动日期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例

（%） 

南方希望 集中竞价 2024.5.25-2024.7.10 8,366,700 0.29% 

南方希望 大宗交易 2024.5.25-2024.7.10 5,490,000 0.19% 

合计 - - 13,856,700 0.48%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说明 

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

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其他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（四）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

股份数量 
占公司总股本 

比例 
股份数量 

占公司总股本 

比例 

南方希望 155,342,568 5.40% 141,485,868 4.92% 

新希望集团 2,350,973 0.08% 2,350,973 0.0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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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157,693,541 5.48% 143,836,841 5.00% 

 

二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4、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。  

5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，其

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、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

实施减持，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，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年 7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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